关于举办“赢在常熟—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”的通知

各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：

为加强我省创新体系建设，大力实施人才强省战略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，推动大学生自主创业和就业，着力培养大学生“创新、创业、创优”的意识和观念，进一步提高大学生服务社会与自我发展的能力和水平，兹定于2010年5月～2010年10月举办“赢在常熟—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”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组织机构

本次大赛由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、江苏省科学技术厅、江苏省教育厅、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共青团江苏省委员会、中国网络电视台（CNTV）共同主办。科技部火炬中心、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为支持单位，中共常熟市委员会、常熟市人民政府为承办单位。

二、参赛对象和领域

本次大赛以“激情、励志、创业”为主题，以团队形式参赛，每个团队原则上由3～5名成员组成，可跨校、跨专业组队。每个团队仅限上报一个参赛项目。参赛对象包括：1．高等院校在校大学生组成的创业团队（包括硕士、博士研究生）；2．科研院所的硕士、博士生团队；3．毕业不超过三年的大学生组成的创业团队（包括硕士、博士研究生，含2007届毕业生）。

本次大赛针对七大产业领域，分别是机械与装备制造、新材料、新能源、生物医药、电子信息、计算机软件、创意设计（包括工业设计、动漫设计、商业策划）。参赛团队围绕上述领域实施创业、创意的规划设计。

三、活动日程

本次大赛2010年5月份正式启动，2010年10月份结束，分为报名、初赛、复赛、项目优化、决赛五个阶段，基本流程如下：

1．报名。参赛团队在7月31日前通过登录大赛官方网站进行网上报名（网址：http://yzcs.cntv.cn/），并上传《创业计划书》（模版从http://yzcs.cntv.cn/下载）；或以学校、科研院所为单位向大赛办公室集体报名。报名时请提供身份证、学生证（或毕业证）复印件。

2．初赛。高校、科研院所集体报名的，请各高校、科研院所对本单位参赛项目进行初赛，选择若干项目推荐大赛办公室参加复赛；创业团队单独报名的，由大赛办公室组织专家进行初赛。

3．复赛。根据行业分类，大赛办公室组织专家对参赛项目进行技术价值评估和市场价值评估，评选出若干项目进入决赛，并出具项目评审意见。

4．项目优化。在专家和指导老师的指导下，参赛团队修改并优化《创业计划书》，并根据项目特点制作相关产品模型、演示片供决赛展示。

5．决赛。举办“赢在常熟—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”决赛，由风投专家、财务专家、法律专家、企业家和相关领域知名学者组成评审委员会，对进入决赛项目进行综合评审，评选出特、一、二、三等奖、优秀指导教师奖、优秀组织单位奖等51个奖项。在江苏常熟举行隆重的颁奖典礼，中国网络电视台全程播出，相关媒体进行跟踪报道。

四、奖项设置

本次大赛设特等奖1项，奖金100万元；

一等奖7项，奖金每项20万元；

二等奖10项，奖金每项8万元；

三等奖15项，奖金每项3万元；

优秀指导教师奖8项，奖金每项1万元；

优秀组织单位奖10项，奖金每项2万元。

以上特、一、二、三等奖获奖者符合常熟市“领军型创业创新人才引进计划”的，一并给予80～200万元资助；符合条件的，推荐风投跟进150～300万元投资，提供资金担保300万元；落户常熟大学科技园的，根据项目情况，提供办公用房和住房。

请各高校、科研院所积极组织动员大学生参赛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“赢在常熟—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”领导小组办公室

免费咨询服务电话：8008282512

传真：0512-52857045

Email：yzcs@cntv.cn

联系地址：常熟国际饭店B楼尚湖厅

（江苏省常熟市黄河路288号）

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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